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非常时代（北京）文化科技股份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作为非常时代（北京）文化科技股份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

券商，通过定期报告事前审核，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公司治理 

公司从银行申请借款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对外提供借款也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且无法证实公司对外提供借款的商业合理

性。 

是 

2 生产经营 

持续经营能力受影响，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 2024 年归属母公司净亏损

3,023,626.61 元 ， 且 累 计 亏 损 人 民 币

14,341,903.36 元。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

在可能导致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

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是 

3 其他 公司存在违规关联交易 是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公司治理 

由于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在 2024 年四季度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借款人民币 14.00万。 

公司控股子公司非常之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非常之选”）



于 2024年 7月 19日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借款人民币 1,000.00

万元,借款利率为 3.25%，借款期限为 2024 年 7 月 19 日至 2025 年 7 月 19 日。

非常之选收到上述款项后立即转给北京耀东金贸易有限公司 163.00 万元，转给

北京炫梦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37.00万元。 

非常之选于 2024年 7月 22日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借款人

民币 237.00 万元，借款利率为 3.25%，借款期限为 2024年 7月 22日至 2025年

7 月 22 日。非常之选收到上述款项后立即转给了北京炫梦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237.00 万元。 

非常之选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借款

人民币 378.00 万元，借款利率为 3.75%，借款期限为 2024 年 7 月 22 日至 2025

年 7 月 22 日。非常之选收到上述款项后立即转给了北京炫梦空间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378.00万元。 

非常之选于 2024 年 10 月 29 日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借款

人民币 46.00 万元，借款利率为 3.75%，借款期限为 2024 年 10 月 29 日至 2025

年 10月 29日。非常之选收到上述款项后立即转给了北京炫梦空间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46.00万元。 

综上，非常之选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借款 1,661.00 万元，

其中 1237 万元利息为 3.25%，424.00万元利息为 3.75%。其中 1,498.00 万元非

常之选借给了北京炫梦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并签署借款合同，借款期限为

2024 年 7 月 19 日至 2026 年 7 月 18 日，利率为 7.5%；163.00 万元非常之选借

给了北京耀东金贸易有限公司，并签署借款合同借款协议，借款期限为 2024 年

7 月 19 日至 2026 年 7 月 18 日，利率为 7.5%。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燕钊签署了关

联方承诺协议，对非常之选向北京炫梦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借款 1,498.00 万

元和北京耀东金贸易有限公司的 163.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

本金、利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上述非常时代和非常之选从银行借款均未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非常之选对外提供借款当时也未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程

序。非常之选向北京炫梦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北京耀东金贸易有限公司提供

借款不属于非常之选的经营范围，无法证实该借款的商业合理性。经查询公开资



料及取得公司的说明，北京炫梦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北京耀东金贸易有限公

司并非公司的关联方。但是对外提供借款金额较大，缺乏商业合理性。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披露 2024 年年度报告，公司由北京中名国成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报告显示：“如财务报表附注“六、5 其他应收款”所示，本公司 2024

年发生借款 14,910,000.00 元和 1,630,000.00 元分别给北京炫梦空间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和北京耀东金贸易有限公司，我们虽然获取了相关的借款合同，但无法

证实该借款的商业合理性。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非常时代，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

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保留意

见提供了基础。” 

注：审计报告中 2024 年发生借款 14,910,000.00 元给北京炫梦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是由于 2024年 7月 23日北京炫梦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给非常时代的另外一家控股子公司

伊犁非常云科技有限公司转了 70,000.00元。 

2、生产经营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披露 2024 年年度报告，公司由北京中名国成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本公司 2024年归属母公司净

亏损 3,023,626.61 元，且累计亏损人民币 14,341,903.36 元。这些事项或情况，

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本公司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3、违规关联交易 

2024 年度公司与河南我就明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发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金额为 2,075,347.80 元，超出预计范围金额为 75,347.80 元，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金额大于预计金额的原因系公司报告期内日常经营业务的需要。公司与河

南之选科技有限公司发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金额为 173,267.33 元，发生时未

经审议。 

 



二、 风险事项进展情况 

1、针对非常时代在 2024年向民生银行借款人民币 14.00万以及非常时代控

股子公司非常之选向民生银行借款 1,661.00 万元，公司已经于 2025 年 4 月 28

日召开董事会补充审议《关于补充确认向银行借款暨接受关联担保的议案》等议

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针对非常之选向北京炫梦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借款 1,498.00 万元和北京

耀东金贸易有限公司的 163.00 万元事项，公司已经于 2025 年 4 月 28 日召开董

事会补充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对外借款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对外

提供的借款尚未收回。 

2、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公司已经于 2025 年 4 月 28 日召开董事会补充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

认关联交易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在股转公司官网披露了《关联交

易公告（补发）》公告。 

 

三、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 

相关风险事项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事项，不

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 

 

四、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履行了对挂牌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提示公司注意经营风险和公

司治理风险，主办券商将继续关注公司未来经营情况。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目录 

1、《非常时代（北京）文化科技股份公司 2024年度报告》； 

2、《借款协议》； 



3、《银行回单》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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